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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林业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

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事项的通知

苏林规〔2023〕1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

为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决策部署和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

见》，切实担负起“走在前、挑大梁、多作贡献”的重大责任，积极推进有效投资

项目落地建设，做实做细做优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前期工作，提升

“放管服”审批质量和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根据《风景名胜

区条例》《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经省政府同意，

现就进一步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事项通

知如下。

一、进一步精简申报内容

根据国家有关风景名胜区管理规定和《江苏省风景名胜区内事项许可程

序规定》（苏林规〔2020〕2号）要求，申请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缆车、索道

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时，应当向风景名胜区省级主管部门提交

的拟建项目选址方案材料包括五个方面内容：项目必要性、合理性、可行性分

析；项目的选址比选方案；项目初步设计及其他基础资料；项目对风景名胜区

资源生态及景观环境影响评价分析；风景名胜区省级主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论

证意见。如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简化该材料里的部分内容。

1.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中没有明确选址的，仅需提供项目

的选址比选方案、项目对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和景观环境影响评价分析、项目

的初步设计及其它基础资料、专家论证意见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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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符合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详细规划中没有布局方案的，仅需提供项目

对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和景观环境影响评价分析、项目的初步设计及其它基

础资料、专家论证意见三项。

3.符合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详细规划中有布局方案的，仅需提供项目对

风景名胜区资源生态和景观环境影响评价分析、专家论证意见两项。

4.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要求的改建复建类项目，仅需提供项目的初步设计

及其它基础资料、专家论证意见两项。

5.符合风景名胜区规划，在规划编制报批阶段，省级林业主管部门按照国

家相关规定已组织过专题论证的项目，仅需提供项目初步设计及其他基础资

料一项。

二、进一步简化办事程序

严格保护风景名胜区资源，严禁在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建设与风景名胜

资源保护无关的建筑物，临时建设用地非必要不得占用一、二级保护区。不违

反《风景名胜区条例》《江苏省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

定，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依法依规办理。

1.没有纳入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自然灾害修复、国防军事建设等特殊类项

目，以及确实无法避让的符合国家或省级专项规划、工程主体以无害化方式穿

越风景名胜区的水利、交通、电力、能源、通讯等省级及以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

2.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要求，总体规划中没有明确选址和建设规模控

制指标，经报国家林业主管部门无异议的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

3.符合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上报稿）且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审查书面反馈

同意或无异议的景点建设和游览设施类项目。

4.符合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上报稿）且国家林业主管部门审查书面反馈

同意或无异议的改建、复建类项目和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

以上第 1-2款项目，办理核准前应由项目所在地县（市）或设区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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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面承诺纳入编制（修编）的风景名胜区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及“一张图”。

三、进一步完善办事制度

1.先行审查。为加快核准审批，对暂不具备受理条件的项目，省级林业主

管部门先行介入指导或参与相关部门会商，开展选址方案设计、资源生态和景

观环境影响评价的论证评审等前期技术审查工作。

2.内部联审。风景名胜区与森林公园、湿地公园、地质公园等其他自然保

护地重叠交叉范围内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由省级林业主管部门实行内部联

审。

3.同步受理。穿越风景名胜区（部分建设活动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的

水利、交通、电力、能源、通讯等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中涉及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内重大建设项目选址方案核准与自然资源部门核发的建设项目

规划选址两个事项同步受理。

4.强化监管。各市、县（市、区）林业和风景名胜区主管部门会同风景名胜

区管理机构督促重大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和施工等单位严格按照经核准的选址

方案组织实施，加强风景名胜区内施工活动和场地修复等监督管理。确须调

整已核准的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应报原核准部门重新办理。

本文件自 2023年 2月 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年 12月 31日。其间法律

法规或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省级风景名胜区内省级及以上重大项目

的建设活动审核可参照此文件执行。

江苏省林业局

2023年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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